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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  權  人  魏良軒  

相  對  人  

即 債  務  人  魏韶強  

聲明異議人     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永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第三人富必來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於民國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拆屋還地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上移調字第1159號調解筆

錄，請求債務人拆除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上廠房(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拆除，並將該

土地騰空返還債權人云云。

二、按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

　　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二、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

　　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定有明

　　文。是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者，執行力

　　固可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

　　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人，惟如該第三人係於訴訟繫屬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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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由與債務人毫無關係之人遷入占有者，自難認該第三人係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又強制執行之當事人，應依執行名

　　義之記載定之，如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

　　者，執行法院得解除「債務人之占有」，使歸債權人占有，

　　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124條第1項規定即明。惟所謂

　　「債務人占有」，係指執行標的物現為債務人或為債務人之

　　受僱人、學徒或與債務人共同生活而同居一家之人占有之情

　　形，如依執行名義應交付之不動產，債務人並未占有或為非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占有者，即無從執行（臺灣高等

　　法院86年度抗字第1942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於訴訟繫屬前

　　已向債務人承租占有應交付之不動產者，顯非為債務人而占

　　有，亦非係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若欠缺命其遷讓房屋之

　　執行名義，依執行名義尚無從解除該第三人對系爭房屋之占

　　有，而遂行命債務人拆屋還地之目的；倘不顧該第三人之占

　　有系爭房屋，逕對債務人為拆屋還地之執行，該第三人占有

　　系爭房屋之權益即受侵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05號

　　裁判參照）。

二、經查，本院於114年7月17日發自動履行命令，命債務人於收

受執行命令後15日內自動履行，嗣第三人即聲明異議人富必

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具狀表示，

其於95年起即承租於該系爭廠房(整編前地址中山北路二段2

56巷173弄2號)，並提出租賃契約、門牌、現況照片等為

證，可認系爭廠房係由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占用中；另

債務人與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租賃契約尚事人，可見

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亦非債務之占有輔助人。是債務人

非系爭不動產占用之人，自無從再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綜

上，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非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

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非為他人

而為原告或被告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

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而係為自

己之利益占有使用中，故亦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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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認定為執行力之主觀範圍效力所及者，足見聲明異議人

之聲明異議有理由，故應裁定駁回聲請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葉作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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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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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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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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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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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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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  權  人  魏良軒  
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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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異議人     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永東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第三人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拆屋還地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上移調字第1159號調解筆錄，請求債務人拆除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廠房(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拆除，並將該土地騰空返還債權人云云。
二、按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
　　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二、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
　　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定有明
　　文。是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者，執行力
　　固可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
　　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人，惟如該第三人係於訴訟繫屬前即
　　已由與債務人毫無關係之人遷入占有者，自難認該第三人係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又強制執行之當事人，應依執行名
　　義之記載定之，如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
　　者，執行法院得解除「債務人之占有」，使歸債權人占有，
　　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124條第1項規定即明。惟所謂
　　「債務人占有」，係指執行標的物現為債務人或為債務人之
　　受僱人、學徒或與債務人共同生活而同居一家之人占有之情
　　形，如依執行名義應交付之不動產，債務人並未占有或為非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占有者，即無從執行（臺灣高等
　　法院86年度抗字第1942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於訴訟繫屬前
　　已向債務人承租占有應交付之不動產者，顯非為債務人而占
　　有，亦非係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若欠缺命其遷讓房屋之
　　執行名義，依執行名義尚無從解除該第三人對系爭房屋之占
　　有，而遂行命債務人拆屋還地之目的；倘不顧該第三人之占
　　有系爭房屋，逕對債務人為拆屋還地之執行，該第三人占有
　　系爭房屋之權益即受侵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05號
　　裁判參照）。
二、經查，本院於114年7月17日發自動履行命令，命債務人於收受執行命令後15日內自動履行，嗣第三人即聲明異議人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具狀表示，其於95年起即承租於該系爭廠房(整編前地址中山北路二段256巷173弄2號)，並提出租賃契約、門牌、現況照片等為證，可認系爭廠房係由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占用中；另債務人與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租賃契約尚事人，可見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亦非債務之占有輔助人。是債務人非系爭不動產占用之人，自無從再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綜上，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非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非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而係為自己之利益占有使用中，故亦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規定，認定為執行力之主觀範圍效力所及者，足見聲明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有理由，故應裁定駁回聲請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葉作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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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第三人富必來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於民國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拆屋還地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上移調字第1159號調解筆

    錄，請求債務人拆除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廠房

    (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拆除，並將該土地騰空返

    還債權人云云。

二、按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

　　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二、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

　　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定有明

　　文。是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者，執行力

　　固可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

　　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人，惟如該第三人係於訴訟繫屬前即

　　已由與債務人毫無關係之人遷入占有者，自難認該第三人係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又強制執行之當事人，應依執行名

　　義之記載定之，如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

　　者，執行法院得解除「債務人之占有」，使歸債權人占有，

　　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124條第1項規定即明。惟所謂

　　「債務人占有」，係指執行標的物現為債務人或為債務人之

　　受僱人、學徒或與債務人共同生活而同居一家之人占有之情

　　形，如依執行名義應交付之不動產，債務人並未占有或為非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占有者，即無從執行（臺灣高等

　　法院86年度抗字第1942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於訴訟繫屬前

　　已向債務人承租占有應交付之不動產者，顯非為債務人而占

　　有，亦非係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若欠缺命其遷讓房屋之

　　執行名義，依執行名義尚無從解除該第三人對系爭房屋之占

　　有，而遂行命債務人拆屋還地之目的；倘不顧該第三人之占

　　有系爭房屋，逕對債務人為拆屋還地之執行，該第三人占有

　　系爭房屋之權益即受侵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05號

　　裁判參照）。

二、經查，本院於114年7月17日發自動履行命令，命債務人於收

    受執行命令後15日內自動履行，嗣第三人即聲明異議人富必

    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具狀表示，

    其於95年起即承租於該系爭廠房(整編前地址中山北路二段2

    56巷173弄2號)，並提出租賃契約、門牌、現況照片等為證

    ，可認系爭廠房係由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占用中；另債

    務人與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租賃契約尚事人，可見富

    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亦非債務之占有輔助人。是債務人非

    系爭不動產占用之人，自無從再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綜上

    ，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非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非為他人而

    為原告或被告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

    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而係為自己之

    利益占有使用中，故亦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規定，認

    定為執行力之主觀範圍效力所及者，足見聲明異議人之聲明

    異議有理由，故應裁定駁回聲請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葉作鵬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83321號

聲  請  人  

即 債  權  人  魏良軒  

相  對  人  

即 債  務  人  魏韶強  

聲明異議人     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永東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第三人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強制執行拆屋還地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上移調字第1159號調解筆錄，請求債務人拆除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廠房(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拆除，並將該土地騰空返還債權人云云。

二、按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

　　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二、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

　　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

　　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定有明

　　文。是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者，執行力

　　固可及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

　　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人，惟如該第三人係於訴訟繫屬前即

　　已由與債務人毫無關係之人遷入占有者，自難認該第三人係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又強制執行之當事人，應依執行名

　　義之記載定之，如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

　　者，執行法院得解除「債務人之占有」，使歸債權人占有，

　　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4條及第124條第1項規定即明。惟所謂

　　「債務人占有」，係指執行標的物現為債務人或為債務人之

　　受僱人、學徒或與債務人共同生活而同居一家之人占有之情

　　形，如依執行名義應交付之不動產，債務人並未占有或為非

　　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占有者，即無從執行（臺灣高等

　　法院86年度抗字第1942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於訴訟繫屬前

　　已向債務人承租占有應交付之不動產者，顯非為債務人而占

　　有，亦非係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若欠缺命其遷讓房屋之

　　執行名義，依執行名義尚無從解除該第三人對系爭房屋之占

　　有，而遂行命債務人拆屋還地之目的；倘不顧該第三人之占

　　有系爭房屋，逕對債務人為拆屋還地之執行，該第三人占有

　　系爭房屋之權益即受侵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05號

　　裁判參照）。

二、經查，本院於114年7月17日發自動履行命令，命債務人於收受執行命令後15日內自動履行，嗣第三人即聲明異議人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8月11日及11月7日具狀表示，其於95年起即承租於該系爭廠房(整編前地址中山北路二段256巷173弄2號)，並提出租賃契約、門牌、現況照片等為證，可認系爭廠房係由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占用中；另債務人與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租賃契約尚事人，可見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亦非債務之占有輔助人。是債務人非系爭不動產占用之人，自無從再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綜上，富必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非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非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者之該他人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人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而係為自己之利益占有使用中，故亦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規定，認定為執行力之主觀範圍效力所及者，足見聲明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有理由，故應裁定駁回聲請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葉作鵬



